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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体制简析

梁慧刚１，２　黄　翠１，２　张　吉１　朱小丽１

马海霞３　宋冬林３　袁志明，３

（１．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２．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３．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摘　要：生物技术作为两用技术，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因为误用和滥用，给人口健康、生态

环境、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可能。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的两用性问题，利用生物安全的理念

和手段保障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形成了相应的管理体

系。本文首先重点介绍了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立法体系及管理体制，研究发

现，美国采取分头管理机制，通过立法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针对生物技术还颁布了专门的规章，建

立了专门的咨询机构；俄罗斯和英国则采取集中管理的机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随后，本文

结合我国生物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生物安全立法方面相对

滞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存在重利用、轻监管，各部门管理职责分散，缺乏统一有效领导等，提出建

立健全我国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体制的针对性建议，包括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风险评估、完善

政策和管理体系以及加强国际合作３条建议。

关键词：生物技术；生物安全；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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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从描述生命

发展到解释生命、再发展到改造生命，最终实现创

造生命，并在人类健康、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生物技术

作为两用技术（Ｄｕａｌｕ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既有积极

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因为误用和滥用，给人口健

康、生态环境、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可能［１］。以

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

物技术正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中，在医疗、农

业等诸多领域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

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物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近

年来，由生物技术的发展导致的生物安全事件频

繁出现，暴露了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漏洞，给全球

生物安全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２００１年澳

大利亚科学家在鼠痘病毒中加入白介素４（Ｉｎｔｅｒ

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４）基因后意外产生强致死性病毒；２００２

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人工合成了脊髓

灰质炎病毒；２００５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利

用合成生物学技术，重新构建了１９１８流感病毒；

２０１２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修饰了 Ｈ５Ｎ１流感病

毒，使其具有在哺乳动物间传播能力等。

生物安全的概念起初是用于生物实验室的安

全，防止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产生。随着生物技

术的逐步发展，生物安全的概念也在不断深化，加

入了传染病防控、生物恐怖防范、禁止生物武器、

防范外来生物入侵、应对细菌耐药性、生物资源和

人类遗传的保护和开发、防止生物技术的误用和

滥用等内容。可以说生物安全的发展历程与生物

技术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生物安全是生物技术

健康发展的保障和要求，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是

生物安全的目标。特别是近年以来，生物技术快

速发展，出现了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编辑等具有颠

覆性作用的技术［２］，生物技术误用和滥用的风险

加大，如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加拿大科学家大卫·

埃文斯等人在ＰＬＯＳＯｎｅ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他

们成功通过化学合成手段合成马痘病毒，这也是

人类首次合成正痘病毒家族，批评者指出这种方

法可能导致人工构建出天花病毒［３］。２０２０年 ２

月２１日，瑞士等国研究人员团队在已知新冠病毒

基因序列的基础上，首次在试验中通过反向遗传

学手段在酵母菌中快速构建出了活的新冠病毒，

使得生物安全防范的难度加大，特别是未来的病

毒溯源工作会更加困难［４］。

鉴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风险问题日益加

剧，世界各国已达成了加强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

国际共识。很多国家采取的管理方式是在政策规

则引导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审慎的法律监管。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生物

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

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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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对生物安全问题的重

视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也对提升国家生物

安全治理能力和生物安全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我国既要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以造福

人类，也要加强生物技术的安全管理，为其健康发

展提供保障手段。文章在分析美国、俄罗斯和英

国生物安全立法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针对建立

健全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提出建议。

１　美英俄等国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

体系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生物安全体系治理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积极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

管理制度，完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保障生物技术

的健康发展。：美国采取的是分头管理机制，通过

立法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针对生物技术还颁布

了专门的规章，建立了专门的咨询机构；俄罗斯和

英国则采取了集中管理的机制，成立了专门的管

理机构。

１．１　美国

１）立法体系

１９９６年，美国发布《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

法》（Ｔｈｅ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

Ａｃｔｏｆ１９９６）后，美国卫生部（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ＨＳ）制定了

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生物制剂清单；然后在《美

国爱国者法案》（ＵＳＡＰＡＴＲＩＯＴＡｃｔ，确定对生物制

剂的访问权）、《管制病原的拥有，使用和转移》

（根据上述生物制剂清单制订）和２００２年的《公

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防范措施法》（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ｃｔ

ｏｆ２００２，该法禁止“受限人员”进行分类、使用和

转移管制病原）的指导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ＤＣ）通过联邦管制病原计划（Ｆｅｄｅ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Ａ

ｇ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ＳＡＰ）来监督管制病原的拥有、使用

和转移［５］。对于受到广泛关注的生物安全和双

重用途研究（ＤｕａｌＵ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ｅｒｎ，ＤＵＲＣ）

问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成立了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

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ａｒｄｆｏｒ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ＳＡＢＢ），以就出现的问题向美国政府提供

建议［６］。

２）管理体制

美国生物安全管理实行的是分头管理的机

制，尚没有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全权负责生物安

全管理工作，而是由涉及多部门的多个机构负责

监管，不同的部门分别负有独立的责任，往往也会

出现重复管理的现象。负责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

管理部门分别是ＨＨＳ系统的ＣＤＣ、食品药品管理

局（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职业安全

与卫生管理局（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ＳＨＡ）、ＮＩＨ、美国农业部（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ＵＳＤＡ）、环境保护

署（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

ＥＰＡ）、运输部（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ＤＯＴ）、商务部（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ＯＣ）等。

各部门分工如下：ＤＯＴ负责对特殊病原运输

进行管理，ＤＯＣ对特定传染病因子的进出口进行

管理，ＯＳＨＡ通过《针刺安全和预防法案》（Ｔｈｅ

Ｎｅｅｄｉｅｓｔｉｅｋ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ｃｔ）对工作场所的

普遍预防措施作出了要求，ＣＤＣ和ＮＩＨ共同编写

了《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Ｂｉｏ

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

ｒｉｅｓ，ＢＭＢＬ）作为研究实验室的指南，ＮＩＨ通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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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ＤＮＡ和核酸分子指南对实验室活动进行管理，

ＨＨＳ和 ＵＳＤＡ通过特殊病原监管对病原体的活

动资格进行管理［７］，ＮＳＡＢＢ主要负责研究、评估

和监管生物技术。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率先发布了

国家层面的两用生物技术研究监管政策，对从事

和资助两用生物技术研究的部门和机构的职责进

行明确规定［８］；随后在２０１３年２月，美国颁布了

研究机构层面的两用生物技术项目监管政策，细

分了个人、研究机构、基金资助方在整个研究过程

中的监督责任和角色［９］。２０１３年５月，ＮＩＨ在操

作规范层面将以往的《重组 ＤＮＡ指南》修订为

《涉及重组 ＤＮＡ或合成核酸分子研究的指

南》［１０］。通过上述举措，美国已经从研究机构、研

究人员、研究活动等层面对两用生物技术可能存

在的风险进行了监管。

１．２　俄罗斯

１）立法体系

１９９３年俄罗斯发布了《国家卫生条例》（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Ｒ），这是俄罗斯关

于生物安全实践发布的第一个政策。该文件自其

最初发布以来已进行了更新，更新的内容涉及设

施生物安全分类、对生物安全政策的责任制和生

物安全培训标准。２００８年发布的《风险等级３和

４的微生物处理条例》（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

３，４）确定了专门针对高风险病原体的指导原则，

该条例于２００９年进行了广泛修订，旨在为联邦和

私人机构提供生物安全指导原则。另一个有影响

力的生物安全文件是２０１０年发布的《英语俄语

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统一词典》（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ｕｓｓｉａ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０），该词典提供了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术语

以及有关生物安全组织的信息。

２）管理体制

俄罗斯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机制如下：联邦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福利监督局（Ｒｏｓｐｏｔｒｅｂｎａｄｚｏｒ）

是执行机构，负责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制定和

执行国家政策和立法，以及制定和批准国家卫生

和流行病学准则以及卫生规范。此外，Ｒｏｓｐｏｔｒｅｂ

ｎａｄｚｏｒ负责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进行联邦州卫

生和流行病学监测以及联邦州监测［１１］。《风险等

级３和４的微生物处理条例》是重要的生物安全

指南文件，其中详细介绍了标准操作程序和实验

室最佳做法。根据这些规定，设施运营实验室的

经理负责日常运营中的安全监督，而 Ｒｏｓｐｏｔｒｅｂ

ｎａｄｚｏｒ和公共卫生办公室则负责国家层面的

监督［１２］。

１．３　英国

１）立法体系

１９９５年英国发布了《伤害、疾病和危险事件

报告条例》（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Ｄａｎ

ｇｅｒｏｕ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５，ＲＩＤＤＯＲ），成

为报告生物安全意外事件的指南，该条例在２００８

和２０１３年分别作了修订。１９９８年英国颁布了

《特定动物病原体命令》（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ＡｎｉｍａｌＰａｔｈｏ

ｇｅｎｓＯｒｄｅｒ１９９８，ＳＡＰＯ）规定了动物病原体处理原

则。ＳＡＰＯ是一种许可制度；颁发的许可证规定

了在检查实验室和文件后，如何处理病原体的条

件，许可证通常有效期为五年。２０００年，英国颁

布了《生物制剂批准清单》（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Ｌｉｓｔ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ｅｎｔｓ），对生物制剂进行了分类。２０００

年，英国颁布了《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条例》

（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Ｕｓ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ＧＭＯ（ＣＵ）），对保护人和

环境免受转基因生物的危害作了规定。２００２年，

英国颁布了《危害健康的物质控制条例》（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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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

ＣＯＳＨＨ）涉及风险评估，预防或控制生物制剂的

暴露。这也符合《欧洲指令２０００／５４／ＥＣ》，该指令

要求工人在工作中免受暴露于生物制剂的风险，

同时要求成员国对生物制剂进行分类。２０１４年，

英国颁布了新版《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条例》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ＧＭＯ（ＣＵ））涉及保护人员不受

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带来的风险。与 ＣＯＳＨＨ和

ＳＡＰＯ不同，新版ＧＭＯ（ＣＵ）根据场所对环境和实

验室人员的风险将场所进行（１～４级）分类。

２００１年发布的《２００１年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安

全法》（Ｔｈｅ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ｔ

２００１，ＡＴＣＳＡ）允许对处理特别关注的病原体的实

验室实施安全措施。由国家反恐安全办公室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ｆｉｃｅ，ＮａＣＴ

ＳＯ）实施。２００１年发布的《微生物防护实验室的

管理，设计和运营》（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为生物安全二级和三级设施的一般管理提供指

南。ＣＯＳＨＨ和《批准的操作守则》（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ｄｅｓ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ＣＯＰ）一起，要求雇主评估接触

生物制剂的风险，并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防止接

触或适当控制。同时至少需要在开始前２０天完

成通知工作。２００５年颁布的《生物制剂：管理实

验室和医疗场所的风险》（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Ｍａｎ

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ｉ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ｅｍｉ

ｓｅｓ２００５），用于确定使用不同制剂进行实验室研

究的必要控制措施的指南。２０１２年发布的《生物

制剂和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条例》（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Ｕｓ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是一份涵盖人

类和动物病原体以及基因改造研究的单一指南文

件，该文件取代了２０００年颁布的 ＧＭＯ（ＣＵ）以及

部分ＳＡＰＯ和ＣＯＳＨＨ，至此英国将人类和动物病

原体以及基因改造研究实行了统一的管理。

２）管理体制

２００７年以后，英国对其生物技术安全的政策

与监管程序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一个单一的、

统一的生物安全监管政府机构，称为健康与安全

执行局（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ＨＳＥ）。ＨＳＥ

是病原体监督、研究，实验室检查和研究监测的主

要监管者；同时还可以作为生物安全政策的顾问、

监管者和执行者［１３］。在 ＨＳＥ内部，下设有具有

生物安全职能的委员会，如危险病原体咨询委员

会（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ＡＣＤＰ）［１４］。ＨＳＥ下设的基因改造科学咨询委员

会（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ＧＭ），为关于良好实践的非强制性法

规提供建议［１５］。

２　关于建立健全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体

系的思考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美国、

俄罗斯、英国等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生物技

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在管理方式上各国存

在一定的差异，尚无统一的国际标准，一般设立专

门的监管机构，各机构间分工明确等。美国采取

分头管理机制，通过立法明确各部门的职责，针对

生物技术还颁布了专门的规章，建立了专门的咨

询机构；俄罗斯和英国则采取集中管理的机制，成

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当前，我国在生物安全立法方面存在相对滞

后的问题。例如，我国２０００年就制定了《中国国

家生物安全框架》，致力于建立科学完备的生物

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但因生物安全涉及众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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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够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生

物安全管理体系存在重利用、轻监管，各部门管理

职责分散，缺乏统一有效领导等问题。

１）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风险评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和应用中的

不确定性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危

害行为发生或者推迟对风险行为的控制，将会带

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一项新兴技术出现时，需要

对其可能的风险进行仔细评估。２０２０年２月，科

技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实验

室发挥平台作用，服务科技攻关需求，各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实验室，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确保生物

安全。为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的规范管理和

服务，首先需要评估其潜在的风险，为响应政策和

法规的制定提供依据。

鉴于生物技术的两用性，需要对其研究及潜

在应用中存在的生物安全风险进行评估，这就需

要研究能够监控生物技术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安全

问题，预测每个环节所面临风险的评估方法。研

究人员需要全面评估生物技术可能造成的风险和

危害，建立相应的评估程序、方法和工具，制定与

其风险水平相适应的管理措施和策略，评估技术、

人员和应用等的安全性［１６］。

２）完善政策和管理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现有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系统性、针

对性不强，造成管理无法可依、缺乏操作性的局

面。另外，管理体制有待健全，各部门间协作机制

不完善，资源交流共享不畅，容易造成行政资源浪

费且不利于工作开展。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２０２０年４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

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草案二次

审议稿）》进行了审议。草案明确提出要防范和

禁止利用生物及生物技术侵害国家安全，还规定

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安全管理，为完善

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建议强化国家层面的科学设计和统筹布局，

聚焦于近期和中长期要求，结合此次新冠疫情的

经验和教训，合理谋划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并基于

桌面推演和情景假设等方法，预测未来的风险，做

好战略和政策储备。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吸引

多方参与和同行评议等措施建立合成生物学从宏

观政策到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全面管理体［１７］。

病原体管理、研究机构管理、研究人员管理、研究

活动管理、ＤＮＡ筛查等方面对合成生物学实行监

督和管理。同时充分利用还应设立生物技术安全

和伦理审查，规范相关制造商和研究人员生产和

操作生物的行为。我国立法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生

物技术滥用、恶意利用等行为和事件的监管，明确

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责，确定相应的责任和处罚。

３）加强国际合作

生物技术的监管离不开国际合作，但是我国

参与国际科技治理的水平与我国的科技实力不相

适应，在整个国际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差距

更大。

建议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

交流，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高国际科

技话语权，加强国内外科技智库交流，聚焦国际社

会共同关注的生物安全科技问题，牵头组织研究

项目，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

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

究成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的治理，提高我

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制定能力［１８］，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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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科研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提高我

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支持我国科

学家在国际组织发言、接受外媒采访、承担国际组

织专家咨询工作、担任国际学术组织官员。加强

与国际同行在生物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

探讨相关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和伦理隐患，

可以取长补短，发现问题并探索建立相关标准，在

技术和政策两个层面共同应对生物技术可能带来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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